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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关于同意六乡两镇、县级相关行业部门
2019年脱贫攻坚项目库优化的批复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级相关部门：
根据各乡镇和县级各行业部门关于请求对2019年脱贫攻坚项目库项目进行优化的请示，经德钦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并报请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现将各乡镇及县级各行业部门拖攻坚项目库项目优化内容批复如下：
一、同意优化入库的九大工程项目
（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2019年新建进城安置13户71人，续建进城安置172户973人，集镇安置210户848人。共计划投入资金1534万元。
（二）产业就业扶贫工程
1、种植业。当归种植466亩，花椒种植1919亩，木本油料提质增效12487亩，木香种植1041亩，葡萄种植4939亩，其它经济林果种植528亩，其它中药材种植1658亩，青稞种植1925亩，食用菌种植20亩，蔬菜种植123亩，水果种植238亩，油橄榄种植149亩。共计划投入资金3468万元。
2、养殖业。养牛1683头，养猪4042头，养鸡15002（羽），养蜂1815箱。共计划投入资金433万元。
3、产业基础设施。新建大棚30亩，实施农业灌溉设施建设33522亩，实施水利设施建设12件，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1项。共计划投入资金12649万元。
4、加快组织化和乡村旅游发发展。发展产业合作社30个，建设乡村旅游14个，建设扶贫车间2项，实施小额信贷500户，建档立卡户以奖代补2814个。共计划投入资金11860万元。
（三）生态扶贫工程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4000亩，实施生态修复1项，聘请生态护林员2364人，聘请河道管理员190人。共计划投入资金2827万元。
（四）健康扶贫工程
建设村级卫生室45个，乡级卫生院2所，县级医院达标巩固2个，县乡村医技人员培训100人。共计划投入资金2141万元。
（五）教育扶贫工程
建设学前教育基础设施17项，小学教育基础设施4项，初中教育基础设施1项，职业教育基础设施1项，教师队伍培训36人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625人次。共计划投入资金4545万元。
（六）能力素质提升工程
职业技能培训382人次，转移就业培训200人次，农村适用技术培训401人次。共计划投入资金248万元。
（七）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拆除重建200户，加固改造8230户。共计划投入资金5470万元。
（八）贫困村提升工程
[bookmark: _GoBack]1.交通道路建设。行政村道路优化30公里，村民小组道路建设626公里，村民小组道路安保188公里，河桥建设13座。共计划投入资金19737万元。
2.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实施农村饮水水质提升3件。计划投入资金7101万元。
3.河道治理。河道治理4项，共计划投入资金3027万元。
4.人居环境提升。村内户外道路建设440374平方米，太阳能路灯安装765盏，垃圾焚烧池建设1个，卫生厕所建设120个，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10个，实施单体排污252个。计划投入资金14594万元。
5.党群综合活动场所建设。重建党群综合活动场15个，计划投入资金712万元。
（九）兜底保障工程
实施托养中心及设备购置1项，计划投入资金100万元。
二、工作要求。
（一）各乡镇和县级各行业部门要根据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项目库优化批复层层进行批复，并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尽快贯彻落实。
（二）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通知》（国开办发〔2019〕7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号）《迪庆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所有纳入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方案的各类涉农资金，一律从项目库中选择项目，做到项目库与资金安排紧密结合。
（三）根据《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11号）通知要求，严格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着力解决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不公开不透明，社会和群众不知晓、难监督等问题。
（四）各乡镇和县级各行业部门务必在6月底前将项目库建设项目精准对接到乡镇、村一级，抓紧完善乡级路线图、村级施工图，及时更新完善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措施计划表及巩固提升措施计划表，明确完成时限及责任人，同时根据“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的工作流程，完善项目库入库档案资料整理和归档工作。
（五）项目库内的项目原则上不得擅自调整，在实施过程中个别项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务必及时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

德钦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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